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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远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关于做好 2026年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等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局直属有关单位，市医学会：

为做好我市考点 2026 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和考生报名

材料审核等工作，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

委员会公告》（2026 年第 1号）、医师资格考试广东省考区办

公室《关于做好2026年我省医师资格考试报名等有关工作的

通知》（粤医考办﹝2026﹞6 号）文件，结合我市考点实际情

况，现将我市考点 2026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考生报名材料

审核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生报名相关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现场审核、报名材

料提交，逾期系统将关闭，不予补报。请做好相关工作准备，

并及时通知考生。

（一）网上报名

考生须于 1月 29 日至 2月 11 日登录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网站（https://www.nmec.org.cn/，简称国家网）进行网上

报名，填报的个人信息应与考生本人所持的有效报考证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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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一致，考生应根据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机构、执业机构所在

地市选择报名考点。报名成功后打印《报名成功通知单》。

2025 年在国家实践技能考试基地参加实践技能考试，成

绩合格但未通过当年医学综合考试的考生，2026年网上报名

成功、资格审核通过并缴纳考试费后，可直接参加医学综合

考试。

（二）现场审核

现场审核时间为 2月 27 日至 3月 12 日，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各报名点自行安排审核时间。考生凭《医师资格考试

网上报名成功通知单》到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机构、执业机构

所在县（市、区）报名点（附件 10）进行现场资格审核。主

要审核考生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重点审核考生的身份证明、报考学历、所学专业、学制、学

习形式、试用机构及试用岗位、报考类别、医学专业工作实

践证明、注册执业年限（执助报考执业）等信息与网报信息

是否一致，若有错误应（身份证件号除外）及时在国家网及

省网中进行修改或完善，核验信息无误后，由报名点在国家

网打印《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考生

手写签名确认，信息一经签字确认不得更改。该信息将用于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因考生个人原因导致信息填报错误影响

考试或医师执业注册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各报名点应对报名系统所有标注“严重警告”并审核通

过的考生明确备注审核通过原因。对于执业信息不完善导致

警告的，应及时完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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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料提交

考生须于 2月 27 日至 3月 13 日登陆“广东省医师资格

考 试 考 生 报 名 暨 资 格 审 核 信 息 系 统 ” （ 网 址 ：

https://jy.gdwsrc.net，简称省网）或关注广东省医师协会

微信公众号点击“医考服务”栏目进入“省网报名”页面，

如实准确填写个人基本报名信息，根据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机

构、执业机构所在县（市、区）选择报名点（市直属医疗机

构选择“市直单位”），并在该系统上传提交所需报名材料

原件彩色扫描件（或拍照上传，但需保证完整清晰可辨认，

不接受复印件上传），对不符合要求（例如：扫描件不清晰、

缺项等）的，将作审核不合格处理。逾期不提交材料，报名

无效。完成材料上传提交后打印《医师资格考试广东考区考

生报名材料清单》并手写签名。现场资格审核期间内，考生

应按《2026年医师资格考试考生报名材料整理装订要求》（附

件 1）提交纸质报名材料（复印件须经单位审核原件后加注

“此件与原件相符”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纸质报名资料

与网上报名资料一致。考点审核结束提交省考区后，省考区

不受理资料补充或修改。

（四）缴费事宜

考生报名费缴纳安排另行通知。

二、报名资格审核

2026 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审核仍按《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执行。

各报名点须认真做好考生网上报名资料信息与纸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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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审核工作，确保信息一致。如考生不符合报考资格，报

名点在现场确认时须在国家网、省网填写审核不通过的理由，

按照系统程序作审核拒绝处理，并向考生做好解释工作。请

于3月16 日前按要求提交考生网上报名资格审核信息；考生

纸质报名材料于 4月 20 日前提交到市医考办。

请各报名点采取有效措施通知辖区内考生，做好时间安

排，有序组织现场审核工作。

三、考点复审

（一）清远考点将于 3月 17 日至 3月 23 日组织线上市

级复核，请各报名点派出医考工作丰富的负责人 1名参加复

核工作，审核任务、账号后续再分配。复核人员不能因单位

工作或其它原因影响审核质量、进度；在完成考点分配的审

核任务后才能修改所辖报名点考生材料，请各报名点自行决

定是否增派人员参加复核工作。

（二）按规定必须回避的人员不得参与此项工作。

（三）复核人员名单、联系电话请于 3月 16日前报市医

考办（市医学会），联系人：周晓筠（粤政易同名），联系电

话：0763-3379130。

四、信息验证及报名备案事宜

考生学历信息验证及报名备案等有关事宜，参照《关于

做好 2013 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及考生报名材料审核等工作

的通知》（粤卫办函〔2013〕64 号）执行。以广东省内中等

专业学校学历或经广东省教育厅核验的省外中等专业学校学

历报考执业助理医师级别考试的人员，由报名点汇总填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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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人员信息表》（附件 2），加盖公章的纸质版及可编辑的

电子版于3月24 日前交市医考办。市医考办汇总报省考区办

公室核验。

如未按《关于做好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备案工作的通知》

（粤卫办函〔2013〕303 号）要求办理备案手续，也不能按

要求提交试用单位缴纳社保凭证或2025年准考证的，由考生

所在试用单位填报《未备案但考点确认符合试用期规定考生

花名册》（附件 11，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其中一份经考

点审核确认后返回相应医疗机构），同时附上《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副本》或《诊所备案证》复印件及相关人员工资发放、

在本单位工作期间开具处方、考核等具体凭证（均需加盖单

位公章），于 3月2日前寄市医考办（清城区连江路宏辉大厦

三梯 4楼市医学会，0763-3379130）。经考点审核确认，并由

相应医疗卫生单位对相关人员名单公示 5个工作日后，由考

点统一报省考区办公室备案。

五、短线医学专业加试

我市在儿科岗位工作，需要申请短线医学专业加试的临

床类别执业医师考生可在国家网网上报名时自行选择“儿科”

加试，并在现场审核时提交《2026 年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

专业加试申请表》（附件 3）。

加试须由考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做出承诺，签订协议，

经公示后方能通过加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

通过加试成绩计入总成绩才能达到当年临床类别执业医

师全国统一合格线的考生，其获得的相应类别执业医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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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业证书须标注“儿科”字样，限定在儿科专业岗位注册。

六、相关材料核验

当年毕业的研究生应在报考时提交《当年毕业研究生完

成实践训练并考核合格证明》（附件 8）并于 2026 年医学综

合考试前提交毕业证和学位证到市医考办进行核验。

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学专业工作实践累计不足12个

月的往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但注册时

间在报名时未满相应年限的考生应在报考时提交《医师资格

考试报考承诺书》（附件 9），并于2026 年医学综合考试前提

交后续实践累计满12个月的《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专业工作实

践证明》（附件 4）或《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

核证明》（附件 5）到市医考办。

七、其他事项

（一）请考生务必提供真实、准确的材料报名参加考试；

严禁医疗、预防、保健等机构给考生出具虚假证明和虚假备

案信息；违者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追究考生和报考单位相

应责任。

（二）考生报名具体事宜可咨询各报名点或市医考办。

报名及资格审核过程中，报名点有任何问题请及时向市医考

办反映。

（三）在报名及资格审核期间，如接到上级部门的新规

定或变化事项通知，考点将及时公告各报名点、有关单位或

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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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6 年医师资格考试考生报名材料整理装订要求

2.待核验人员信息表

3.2026年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申请表

4.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专业工作实践证明

5.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考核证明

6.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报考人员在岗声明

7.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知情同意书（2026

年版）

8.当年毕业研究生完成实践训练并考核合格证明

9.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

10.报名点地址及咨询电话

11.未备案但考点确认符合试用期规定考生花名册

清远市卫生健康局

2026 年 1 月 30 日

校对人：医政医管科 成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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